附件2

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铜梁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规范我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根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11号令）、《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建保〔2019〕55号）、《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渝府发〔2024〕17号）、《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渝建发〔2024〕5号）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区住房城乡建委起草了《铜梁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决策部署，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的工作要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面向城镇住房、收入困难家庭分配，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实现保障更加精准。
二是进一步规范我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机制、准入退出、租赁管理等工作，优化申请流程，完善分配方式和租金价格机制，提高服务效能，促进公共租赁住房公平善用。
三是进一步提升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居住品质，建立专项维修资金，为房屋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和便民服务设施，推进完整居住社区建设。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九章五十四条，包括总则、房源和资金筹集、准入管理、申请 审核与配租、租赁管理、物业与社区治理、退出管理、监督管理及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申请条件。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应当是年满18周岁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本区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符合政府规定的收入和住房限制标准的人员。收入限制标准以本市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设置依据。
（二）关于资格审核。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与公安、民政、人力社保、规划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对申请人资格实现联网核查。凡能够通过数据互认共享手段获取的材料，申请人无需重复提供。
（三）关于分配方式。对符合国家、市和本区规定的优抚对象、残疾人员、见义勇为人员等十一类申请对象，同等条件下实施优先保障。增加按序轮候配租方式，综合申请年度、特殊困难家庭优先保障因素建立申请人轮候顺序，按序依次配租。
经认定属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的住房困难家庭，按原城镇廉租住房保障的相关规定依申请应保尽保。
（四）关于租金标准。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原则上按照不超过同地段、同品质房屋市场租金的60%，结合房屋建设运营成本和不同保障对象收入水平确定，实行分档租金。租金水平实行动态调整，每三年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居住价格指数变化均值调整一次。
（五）关于住房使用。承租人应当按规定使用公共租赁住房，不得有转租、破坏或改变房屋结构、改变房屋用途等违法违规行为。任何个人和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11号令）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切实维护租赁秩序。
（六）关于社区治理。强化公共租赁住房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的属地管理，完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健全便民服务设施，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托幼、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公共租赁住房居住品质。
